
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代表办法

(1989年 I月 31日 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

2010年 3月 2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省人人常委会同省

人大代表和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仝

国人大代表的联系,充分发挥代表的作用 ,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

人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全Ft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

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》,结合我省实际,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省人大常委会是省人民代表

人会的常设机关 ,联系省人人代表和省人

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全田人大代表 ,接

受省人大代表的监督。

省人人常委会可以通过设区的市人民

代表大会及共常委会和省军区联系本级人

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选举产生的省人

大代表。

省人人常委会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

会具体负责代表联系工作。

第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 ,

●l以邀请仝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;设区的

市人民代表人会举行会议时,可 以邀请其

选举产生的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。

第四条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叫 ,

可以根据情况邀请全回人人代表和省人大

代表列席会议;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举行

会议时,可以根据情况邀请本级人民代表

人会选举产生的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。

第五条 省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前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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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会议的议题 ,可 以邀请部分省人大代

表座谈或者发函征求意见。

省、设区的市、县 (市 、区)人人常

委会可以根椐工作需要邀请全国人大代表

和省人人代表座谈,听取代表的意见。

第六条 省人大常委会可以根据代表提

出的重大问题,组织省人民政府、省高级人

民法院、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同有关的全四

人人代表和省人大代表见面,向代表通报情

况,苜接听取代表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。

第七条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经

常联系省人大代表,进行视察或者调查研

究时,可以邀请所在地的全国人人代表和

省人大代表参加,也可以走访代表或者邀

请代表座谈。

第八条 省人大专门委员会和省人人

常委会⊥作委员会要加强同代表的联系.

在审议议案,听取汇报,进行调查研究时 ,

可以邀诘部分仝同人人代表和省人大代表

参加或者座谈。

第九条 省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列席全

国人人常委会或者设区的市、县 〈市、

区)人人常委会负责人列席省人人常委会

会议前,可 以根据会议议题,征求所在地

的全国人人代表或者省人大代表的意见,

向全回人人常委会或者省人大常委会反映。

会议结束后,可以向所在地的仝冂人大代

表或者省人大代表传达会议内容。



第十条 省人大常委会建立接待代表

来信来访制度。全国人大代表或者省人人

代表来访时,根据代表要求,省人人常委

会主任、副主任、秘书长应当及时接待 ,

听取代表意见,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。

第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问 ,

在设区的市或者县 (市 、区)人大常委会

协助下,代表可以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

动的原则,组成代表小组。

代表小组应当学习和宣传宪法、法律、

法规以及仝冂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

∷ 会的决议、决定;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
工作;讨论法律、法规草案,提出修改意

见;开展就地视察和调查研究 ;听取群众

的意见,向有关部闸反映。

设区的市、县 (市 、区)人大常委会

要积极协助代表小组开展活动,为他们提

供方便。并向省人人常委会反映代表小组

活动情况。

第十二条 省人人常委会通过的地方

性法规和决议、决定,应及时印发代表。

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人事代表选举工作

委员会编印的有关材料、资刈,要及时分

送代表。

第十三条 余四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

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

联系,接 受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,

参加原选举单位及其常委会安排的活动 ,

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。

第十四条 省人大代表除参加省人民

代表大会和列席原选举单位的人民代表大

会及其常委会会议外,脱产进行视察、参

加代表小组活动、联系原选举单位和人民

群众的时问每年一般为二十天。

第十五条 全国人大代表的活动经费

由省人人常委会办公厅报全四人人常委会

办公厅拨倒。省人大代表的活动经费,由

省财政厅拨lxl。 代表执行职务期问,工资、

奖金和福利待遇不变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19gs年 3月 2日 ,陕西省第六属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 《陕

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省人民代

表联系的试行办法》 Hu行废止。

彐

ˉ

(1∞0年 8月 90日 陕西省第七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

⒛10年 3月 笳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 )

陕西省中小学保护条例

第六章 附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二章 校园校产保护

第三章 教学环境教学秩序保护

第四章 教师学△人身安全保护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保障中小学教学活动的正

常进行,促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,

根据宪法和消关法律规定,结合本省实际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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